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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3-20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子公司股权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3 年 3 月 22 日，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湖

北鸿昌科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昌科贸”）签订了《湖北中顺鸿昌

纸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使用自筹资金 800 万元收购鸿昌科贸持有的湖北

中顺鸿昌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中顺”）5%股权。收购前，公司直接

持有湖北中顺 70%股权，鸿昌科贸直接持有湖北中顺 5%股权，中顺国际纸业有

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以下简称

“中顺国际”）直接持有湖北中顺 25%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湖北中

顺 75%。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收购子公司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收购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该交易事

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湖北鸿昌科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黄国新；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金属材料（不

含贵重金属）、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建材、日用杂品，汽车

配件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方

可经营）；住所为孝感市北京路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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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由黄国新、黄志雄及陈俊峰等 8 位自然人股东构成。 

鸿昌科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1、标的的基本信息 

湖北中顺成立于 2004 年 9 月，注册资本为 5,000 万港币；法定代表人为邓

冠能，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高档生活用纸系列产品；住所为湖北

孝感市 107 国道八一大桥旁。 

2、标的的资产情况 

（1）公司本次收购标的是鸿昌科贸持有湖北中顺 5%的股权。鸿昌科贸保证

其转让给公司的湖北中顺的股权不存在任何瑕疵，即该等股权不存在司法冻结、

对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或其他承诺致使鸿昌科贸无权将股权转让给公司。 

（2）本次收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让事宜，也不涉及企业职工安置问题。 

3、本次的股权收购以湖北中顺净资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协商确定，最终确

定转让价款总计为 800 万元人民币。 

湖北中顺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股东权益 

2011 年 12 月 31 日   16,896.60    10,111.64     6,784.96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6,280.78     9,548.77     6,732.01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1 年度   12,761.75       360.35       315.41  

2012 年度   14,563.49       -52.93      -52.95  

注：2012 年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 湖北鸿昌科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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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 

1、协议之标的 

甲方同意以协议股权转让的价款及其构成的规定之对价及协议所规定的条

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股权，乙方同意在协议条款所规定的条件下受让甲方向其转

让的甲方在湖北中顺持有的 5%股权。 

2、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湖北中顺 5%的股权之转让价格按照

湖北中顺净资产及湖北中顺未来发展前景协商确定，最终确定转让价款总计为

800 万元人民币，由乙方按协议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股权交付的约定支付给甲

方。 

（2）甲乙双方同意，自签署协议之日起至股权转让事宜完成日，湖北中顺

在此期间经营盈亏由乙方负责承担。 

3、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及与股权转让有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章程

修正案、董事会决议等其他主管审批或工商登记机关要求的文件）正式签署 7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孝南区政府财政局预付股权转让款 800 万元（以银行转账凭证

为准），（如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将上述款项未及时支付给孝南区财政局，双方所签

署的此份《湖北中顺鸿昌纸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不具备法律效

力，甲方继续持有 5%的股权）。乙方预付了股权转让款 800 万元以后，甲方在 7

个工作日以内向乙方提供办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甲方配合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办理完毕后的 3个工作日内（具体时间以工商营业执照

变更时间为准），由孝南区财政局向甲方转付股权转让款 800 万元。 

4、股权转让的税费及承担 

甲乙双方同意，因协议所述之股权转让事宜而依法应由甲方缴纳的税款由甲

方承担；因本协议所述之股权转让事宜而依法应由乙方缴纳的税款由乙方承担；

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本协议无法确定应由甲方或乙方承担的税

款，由双方平均分担或另行协商确定承担方式及比例。 

5、其他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主管机关审批后生

效，对甲乙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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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完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对湖北中顺的控制和经营管理，能更有效支撑

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提升集团的利润水平。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湖北中顺核心

技术、专业人才、管理团队的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3 月 25 日 




